附件：

2023 年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经济果林

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上海市崇明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为切实加强经济果林补贴资金管理，规范资金运作，发挥资金对果林生产的扶持和保障作用，促进本镇经济果林资源稳定，推动经济果林发展水平，实现林业增效、农民增收。根据崇明区关于经济果林补贴实施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镇经济果林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1、资源保护原则。根据上年度森林资源监测结果，明确本镇经济果林资源保护目标，实现资源有效保存和动态平衡，确保经济果林面积不减少、资源不流失。

2、产业发展原则。鼓励通过科技创新，推进经济果林规模化、标准化生产，集约化、产业化经营，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扶持产业龙头、进一步改良品种、提升品质、打造品牌、促进林业增效、农民增收。

3、专款专用原则。经济果林补贴设立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用于区域内经济果林的资源保护。

二、实施对象
适用于竖新镇区域内开展林果生产的农户及家庭农场、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社、集体经营组织等，且已纳入本区森林资源管理范围的经济果林。

三、资金使用范围

1、按照保障食品安全、减少面源污染、降低野生动物损害要求，用于经济果林绿色防控、安全生产、野生动物损害防护所需农资补贴；

2、为实现功能和产业提升要求，用于经济果林实施老果园改造和推广新优品种等补贴；

3、按照经济果林保护要求，对纳入补贴范围的经济果林，根据应保尽保的原则，予以统一投保。
四、实施内容及标准

（一）资源保护奖励（占生态补偿资金的65%）
农户、合作社的经济果林面积以2022年度为基础，2023年中通过本镇年度检查，经核实保存100%得全奖。保存95-99%下浮奖金5-10%，保存95%以下的不予奖励。
（二）新增经济果林发展、老果林提升奖励（占生态补偿资金的10%）
1、品种改良。在保证经济果林资源不减少的前提下，新增经济果林或推进老果园改造工作，淘汰落后产能，对引进经济效益高、市场反映好、适合本地种植的新型果品品种进行奖励。

2、优化栽种模式。在新增或品种改良的经济果林中，采用省力化栽培模式、宽行密植、限根栽培或深沟高垄、设施栽培等栽种模式，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品质的提升打牢基础。

（三）产业发展奖励（占生态补偿资金的20%）
1、果品品质提升。以绿色增效、节本增效、提质增效为目标，落实专人，有效开展经济果林经营与管理，果园园貌整洁，肥水管理符合生产要求，果园病虫害控制良好，果园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产技术水平良好，果品质量较好。

2、加强品牌营销。推进精品果园和特色林果建设，参与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开展品牌推广活动，开展“上海市安全优质信得过果园”建设，提升本镇特色林果品种的市场影响力和附加值。

（四）经济果林保险费（占生态补偿资金的5%）
对纳入补贴范围的经济果林根据应保尽保原则，以镇人民政府为单位统一投保，保障对象为本镇管理或拥有经济果林的单位或农户。
五、实施流程

1、组织公示与项目实施。对扶持农户、企业、合作社名单进行公示，公示完成后确定项目实施内容并组织项目实施、采购等相关工作。

2、物化补贴操作办法。在拨付物化补贴物品前，可参照往年度经济果林补贴实施办法，采用的采购物化物品等，或组织召集相关农户、合作社，调查听取补贴购买物品的需求，使经济果林补贴落到实处，种植户得益。

3、资金结算与拨付。由镇农技中心建立当年经济果林补偿项目相关台帐。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乡镇对符合要求的农户、企业、合作社进行统一拨付物化补贴物品。

六、其他

本年度经济果林生态补偿资金由区财政统一拨付至竖新镇人民政府。竖新镇人民政府委派镇农技中心按照本实施方案对相关工作进行具体落实。

                           崇明区竖新镇人民政府                                           2023年8月3日

